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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說的段落印成卡⽚賣嗎

我想擷取某些⼩說的⼀句話或⼀段⽂字，將他們印製成卡⽚之後做販售或作為贈品。
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標明出處，請問這樣會觸犯到什麼法律嗎？

 侯懿純（認證法律⼈）
讚： 2 留⾔： 0 

2024-08-06 17:26

提問⼈您好，您想做的⾏為可能會侵害他⼈著作權。
⼀、將⼩說段落印成卡⽚販賣或作為贈品，會涉及的法律問題

把他⼈⼩說中的段落，無論是⼀句話或⼀段⽂字印成卡⽚，並販售或贈送給別⼈，可能會侵害⼩說著作權⼈的
著作權，因為：
（⼀）⼩說受到著作權的保護

⼩說屬於著作權法保護的「語⽂著作」[1]。⾄於從中擷取的⼀句話或⼀個段落，是否屬於受保護的著作，要看
它有沒有原始性和創作性[2]，如果⽂句過短無法表達作者的個性、思想，可能會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標
語」[3]類別。
（⼆）利⽤他⼈著作必須取得著作權⼈同意
如果所引⽤的⽂句夠⻑且有創意，屬於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的話，印成卡⽚並販售或當贈品的⾏為，屬於著
作權法上的重製、改作和散布等，必須事先經著作權⼈同意，才不會侵權。

1.重製[4]

⽤印刷、複印、錄⾳、錄影等⽅法把著作的表達再次呈現，例如影印某本⼩說，或把他⼈拍攝的照⽚印製成T
－shirt。在提問者的情況，如果您原封不動地將⼩說中的⽚段放到卡⽚上，就屬於重製。

2.改作[5]

指⽤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或其他⽅法將原本的作品另為創作，例如將⽇⽂⼩說翻譯成中⽂。若提問者
將⼩說中的⽚段轉換語⾔或改寫再放到卡⽚上印製，屬於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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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散布[6]

散布則是指將著作的原件或重製物對公眾交易或流通，可以是有償也可以是無償。所以如果他⼈的⼩說重製在
卡⽚上，對外販賣獲利（有償）或是贈送（無償），都屬於散布的⾏為。
（三）沒有取得授權同意，屬於合理使⽤嗎？
1.什麼是合理使⽤？
如果沒有經過著作權⼈同意，擅⾃重製、改作或散布他⼈的著作，會侵害他⼈的著作權，不過屬於著作權法「
合理使⽤」[7]的情形時，即使沒有得到著作⼈的授權，就可以使⽤著作⼀部分或全部的內容，不會構成侵權[8

]，這是為了調和著作權⼈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例如，⽼師在必要範圍內使⽤他⼈著作印製講義、教材授
課[9]。
⾄於怎麼樣才符合合理使⽤的合理範圍，必須由法院從利⽤的⽬的是不是商業⽬的、著作的性質、利⽤的質量
在整個著作的⽐例、利⽤結果對於著作在市場價值的影響等因素，個案綜合判斷[10]，無法⼀概⽽論。
2. 販賣或贈送印製⼩說段落的卡⽚，可以主張合理使⽤嗎？
將⼩說段落印製成卡⽚，如果只是為了個⼈⾃⽤、收藏，且以「⾮供公眾使⽤的機器」重製，較可能主張符合
著作權法第51條的保障範圍[11]，不會被認為是侵權。但若以營利⽬的，將重製後的物品販賣賺錢[12]，恐怕
不符合上述著作權法第51條或其他合理使⽤的情形，在未經著作權⼈同意⽽印製、販賣卡⽚，將侵害他⼈著
作權喔！
⾄於將卡⽚當成贈品，仍可能會被認為具有商業⽬的，因為即使沒有獲利，但藉此減少買家的花費或是促進賣
家的商業活動，都可以被認為是具有商業⽬的[13]。⽽商業⽬的⽐起⾮營利性教育⽬的的利⽤，⽐較不容易符
合合理使⽤的範圍。
⼆、標明出處就不會觸法嗎？

合理使⽤他⼈著作，依舊必須尊重著作權⼈，所以法律特別規定，即使在無須同意的情況，也要明⽰出處[14]

。
但即使註明出處、作者了，不代表就屬於合理使⽤，法律已明⽂規定，只有著作權法第44條到第63條，還有
經過第65之2條標準的檢驗後[15]，才算合理使⽤。否則只要拿他⼈著作並標明出處和原作者，就能營利賺錢
的話，根本無法保護到著作⼈。由於提問者的⾏為包含重製或改作，以及散布等營利，較難認為屬於合理使⽤
的範圍，所以就算標明出處，還是有違法的可能。
三、侵害他⼈著作權可能⾯臨的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著作權法第91條前2項[16]規定，擅⾃以重製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下同）75萬元以下罰⾦。如果是意圖銷售或出租，⽽擅⾃重製侵害他⼈的著作財產權，
可被處6⽉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得併科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

另外，針對未經同意對他⼈著作進⾏改作，同法第92條[17]有明⽂，可能⾯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以及7萬元以
上75萬元以下的罰⾦。最後，擅⾃散布他⼈著作或著作的重製物[18]，也可能被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50萬元以下的罰⾦。這些罰責都不輕，真的不要以⾝試法！
（⼆）⺠事責任

侵害他⼈著作財產權，依著作權法第88條[19]，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賠償數額的部分，被害⼈可以選擇依⺠
法第260條要求填補損害和所失利益，或是請求侵權者因為侵權⾏為所得到的利益（例如販售卡⽚的利潤）。
四、結論
⼩⼩的⾏為，可能⾯臨重罰或賠償，所以⽤重製等⽅式利⽤他⼈的創作時，必須⾮常謹慎，建議還是先取得著
作權⼈的同意⽐較好，或者如果真的很喜歡那段⽂字，就印出來當書籤⾃⼰⽤吧！
 

註腳
   著作權法第5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著作，例⽰如下︰⼀、語⽂著作。」[1]

   最⾼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945號刑事判決：「……所稱之創作，須具原創性，即須具原始性及創造
性，亦即須⾜以表現出著作者個性或獨特性，著作權法始予以保護，以免著作權法之保護範圍過於浮
濫致使社會上⼀般⼈動輒得咎，因此，苟⾮具原創性⽽係仿⽤他⼈作品或⾜以量產之⼯業產品，尚難
認係創作之藝術。」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0年度⺠著訴字第101號⺠事判決：「⼜語⽂著作包括詩、詞、散⽂、⼩說、
劇本、學術論述、演講及其他之語⽂著作，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語⽂著作，必須其內容具備作者創意表
達或創作性格，始有原創性要件。倘無著作物之內涵與表達，不⾜表現出作者之個性與獨特性，不具
原創性，並無語⽂著作之保護要件。」

[2]

   著作權法第9條第1項第3款：「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三、標語及通⽤之符號、名詞、
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郵件1051221函釋（2017/1/6）：「⼆、來信所詢之名⼈名⾔，如果是和標
語、⼝號⼀樣短的句⼦，因⽂句過短，內容無法表達作者⼀定之創作思想⽽不具創作性，或屬不得為
著作權之標的，依上述說明，恐無法受著作權法保護。但如果是較⻑的句⼦且具有相當之創意，似有
被認定為著作之空間，惟此仍須個案判斷認定。」

[3]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本法⽤詞，定義如下：……五、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錄影
、攝影、筆錄或其他⽅法直接、間接、永久或暫時之重複製作。於劇本、⾳樂著作或其他類似著作演
出或播送時予以錄⾳或錄影；或依建築設計圖或建築模型建造建築物者，亦屬之。」

[4]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改作：指以翻譯、編曲、改寫、
拍攝影⽚或其他⽅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

[5]

   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2款：「本法⽤詞，定義如下：……⼗⼆、散布：指不問有償或無償，將著
作之原件或重製物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

[6]

   延伸閱讀-章忠信（n.d.），《甚麼是「合理使⽤」？》，著作權筆記。
最⾼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15號⺠事判決：「……⽽著作之合理使⽤，雖然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
侵害，但判斷其是否相當於著作權法第44條⾄第63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之情形，應審
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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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教育⽬的。⼆、著作之性質。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四、利⽤結果對
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此參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0款、第12款，第65條第1項、第
2項規定亦明。」

   著作權法第65條第1項：「著作之合理使⽤，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8]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n.d.），《著作權合理使⽤情境＞為教育⽂化⽬的重製》。
著作權法第46條：「
依法設⽴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為學校授課⽬的之必要範圍內，得重製、公開演出或公開上
映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前項情形，經採取合理技術措施防⽌未有學校學籍或未經選課之⼈接收者，得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之。」

[9]

   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著作之利⽤是否合於第四⼗四條⾄第六⼗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
使⽤之情形，應審酌⼀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利⽤之⽬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的或⾮營利教育⽬的。
⼆、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例。
四、利⽤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10]

   著作權法第51條：「供個⼈或家庭為⾮營利之⽬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圖書館及⾮供公眾使⽤之
機器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11]

   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n.d.），《著作權合理使⽤情境＞⼀般家庭或個⼈的⾮營利使⽤⽬的＞ 違背
⾮營利⽬的》。

[12]

   智慧財產法院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利⽤⽬的與性質包括商業⽬的或⾮營利教育⽬
的，⾮營利性之教育⽬的與具有營利性之商業⽬的，相較兩者利⽤⽬的相⽐，商業⽬的之使⽤較不易
成⽴合理使⽤。所謂商業⽬的之範圍，並⾮以獲取利潤為必要，雖⾮以出售為⽬的，然可減免購買之
花費或促進事業之商業活動，均屬以商業為⽬的之使⽤。」

[13]

   著作權法第64條：「
依第四⼗四條⾄第四⼗七條、第四⼗⼋條之⼀⾄第五⼗條、第五⼗⼆條、第五⼗三條、第五⼗五條、
第五⼗七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六⼗三條規定利⽤他⼈著作者，應明⽰其出處。
前項明⽰出處，就著作⼈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式為之。」

[1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主題網（2019），《部落格常⾒錯誤著作權概念及常⾒授權⽅式》。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2020），〈15. 是不是只要註明作者、出處，即屬合理使⽤他⼈著作？ 〉，《
著作權(五)研究活動篇-11~16》。

[15]

   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與第2項：「
擅⾃以重製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五
萬元以下罰⾦。
意圖銷售或出租⽽擅⾃以重製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六⽉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

[16]

   著作權法第92條：「擅⾃以公開⼝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公開展⽰、改作[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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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權法，重製，改作，散布

、編輯、出租之⽅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七⼗
五萬元以下罰⾦。」

   著作權法第91-1條：｢
擅⾃以移轉所有權之⽅法散布著作原件或其重製物⽽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
明知係侵害著作財產權之重製物⽽散布或意圖散布⽽公開陳列或持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七萬元以上七⼗五萬元以下罰⾦。
犯前項之罪，經供出其物品來源，因⽽破獲者，得減輕其刑。｣

[18]

   著作權法第88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之著作財產權或製版權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共同不法侵害者，連帶
負賠償責任。
前項損害賠償，被害⼈得依下列規定擇⼀請求：
⼀、依⺠法第⼆百⼗六條之規定請求。但被害⼈不能證明其損害時，得以其⾏使權利依通常情形可得
預期之利益，減除被侵害後⾏使同⼀權利所得利益之差額，為其所受損害。
⼆、請求侵害⼈因侵害⾏為所得之利益。但侵害⼈不能證明其成本或必要費⽤時，以其侵害⾏為所得
之全部收⼊，為其所得利益。
依前項規定，如被害⼈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新臺幣⼀萬元以上⼀百萬
元以下酌定賠償額。如損害⾏為屬故意且情節重⼤者，賠償額得增⾄新臺幣五百萬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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